
【中興新村地方創生育成村】 
請購 中興新村亮起來活動硬體布置 

採購規格 
一、 採購內容 

項次 建置項目 數量/單位 

1 

一、活動名稱：中興新村亮起來－LIGHT‧PRINT‧MARKET 
二、活動辦理時間：民國 115 年 6 月 6 日- 6 月 7 日，12:00~20:00 
三、辦理地點：中興會堂、青少年活動中心 
四、硬體 

(一) 主舞台搭建：含舞台電腦燈光(至少 8 隻以上)、音響(至少 6 組以

上音箱，適合中興會堂展演廳及戶外使用)，舞台面寬至少 7.2m 以

上。 
(二) 副舞台搭建：含音控組，舞台面寬至少 5.4m 以上 
(三) 雷射工程攝影機─規格 4K、16,000 流明，至少 3 台 
(四) TRUSS 2 座，寬度至少 3.6 米 
(五) 插牌啟動台 1 座 
(六) 市集桌椅：提供給 70 攤市集攤商之展桌(180*60cm)、服務台與音

控台、DIY 創生體驗區另外計算。市集攤位含用電、桌椅<每攤 1
桌 2 椅>、桌巾。 

(七) 發電機：電力符合創生市集主舞台以及攤商使用。 
(八) 貴賓席座位、紅龍：矮椅子（50 張）、管制區紅龍 
(九) 垃圾總收集區 
(十) 流動廁所 10 座 

五、行政與勞務 
(一) 活動保險：本場活動之公共意外責任險，需含食物中毒。 

1. 保險期間：共 8 日。進場搭設日（活動前 5 日）、正式活動

日（1 日）、撤場日（當日或隔日）。 
2. 活動參加人數：至少 5000 人。 
3. 保額：每一人體傷 NT$ 6,000,000；每一事故體傷總額 NT$ 

60,000,000；每一事故財損 NT$ 3,000,000；保險期間總額上限

NT$ 80,000,000；自負額（每事故）NT$ 5,000；加保食品中毒

責任附加條款。 
六、其他事項 

(一) 主辦單位保留依實際情況調整活動內容、時程及相關項目的權利。

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（例如天候不佳、突發事件等），主辦單位得視

情況調整或取消部分活動，並保留最終解釋權，以維護活動整體

安全與品質。 
(二) 應積極配合出席本案活動之討論會議。 
(三) 本活動以「燈光秀」為主軸，為確保活動順利進行，應於活動前一

週主動聯繫中央氣象署，密切掌握天氣變化與預報資訊。若氣象

1 式 



預報顯示活動當日有降雨之虞，應於活動前三日正式通知所有協

力廠商，以便辦理延期或相關應變措施，確保活動品質與參與人

員安全。 
(四) 雨備方案：需預備 500 件透明雨衣，如遇下雨貴賓席座位要搭宮

庭帳，帳內要有照明燈（以可容納至少 50 人為原則） 

 

二、 付款方式 

(一) 第一期款於提供活動執行簡報且完成訂購後, 查驗合格支付50%。 

(二) 第二期款於活動辦理完成後115/6/22前，提交活動執行報告後，經審核並經驗收

合格後，支付50%。 

 


